
《2015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  
（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）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
  
 

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5 年 4 月 8 日來信，就《2015 年

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（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）（修訂）

條例草案》（下稱「《修訂條例草案》」），要求就下文所列有

關《廢物處置條例》（第 354 章）建議修訂的事宜提供資料

或作出澄清。本文件現提供補充資料如下：   
 
 
定義及相關詮釋  
 
(a) 關於新訂的第 18(5)及 20G(6)條要求有關人士履行舉證

責任，而非要求該人按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準則證明需要
就免責辯護而證明的事實確實存在，作出如此取捨所考
慮的法律因素為何；  

 
2.  現建議對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的修訂，針對源自受管制

電器的電器廢物，而何謂受管制電器的定義則在《產品環保

責任條例》（第 603 章）擬議的附表 6 界定。另一方面，建

議修訂下所加強的管制，並不適用於處置（包括貯存、處理、

再加工及循環再造）、輸入和輸出非受管制電器。不過，我

們預計在廢物流內，證明某件電器廢物符合《產品環保責任

條例》擬議附表 6 第 3 欄內有關受管制電器的技術定義將有

實際困難，因為該電器廢物可能是有缺損的，又或者須通過

複雜測試方法才可進行核證。因此，如電器廢物的定義參考

擬議附表 6 第 2 欄所列的電氣設備或電子設備的類別而非第

3 欄的相關技術定義，將有助作出有效管制。  
 
3.  根據現時的建議，如某件電器廢物屬《產品環保責任

條例》擬議的附表 6 第 2 欄所列項目，但不符合第 3 欄的技

術定義，被控觸犯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第 16 或第 20E 條的人，

可藉證明該電器廢物不符合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擬議的附

表 6 第 3 欄中該項設備的技術定義（下稱「相關事實」），作

為免責辯護。而《廢物處置條例》中擬議的第 18(5)或 20G(6)
條訂明，在以下情況下，被告人會視為已證明相關事實： (a)
有足夠證據就相關事實帶出爭論點；及 (b)控方沒有提出足以

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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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由於有關的電器廢物理應曾經由被告人管有或掌管，

所以被告人應更有能力鑑定及提供證據（例如提供有關產品

的型號及功能等相關資料），以證明相關事實。因此，向被

告人施加舉證責任，即由被告人援引或指出足以構成合理疑

點的充分證據，證明有關電器廢物不符合第 3 欄的技術定義，

我們認為這是合宜的，亦與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十一條

保障的未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無罪的權利一致。在現時

的立法建議內容，我們預期控方反證相關事實不存在是可行

的。因此，如向被告人施加根據相對可能性的準則去證明相

關事實的法律責任是不合理，亦無必要。  
 
 
(b) 除了新訂的第 20G(5)條外，第 20G(1)條亦提供免責辯

護，請釐清新訂的第 20G(6)條是否適用於第 20G(1)條
所訂的免責辯護；及  

 
(c) 如 (b)項的答案為「否」，會否及如何修訂《修訂條例草

案》第 16 條，以反映立法原意。  
 
5.  《修訂條例草案》修訂了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第 20A 及

20B 條，規定輸入和輸出電器廢物均須取得許可證。根據第

20E 條，任何人在沒有許可證下輸入或輸出電器廢物，即屬

違法。這項罪行屬於「第 IVA 部所訂罪行」，亦即第 20G(1)
條適用的罪行。根據第 20G(1)條，有關人士可透過證明其已

採取一切合理的預防措施和已作出一切應盡的努力以避免

犯該罪行，確立免責辯護。  
 
6.  新增的第 20G(5)條進一步規定，因輸入或輸出任何受

管制電器廢物而被控犯罪的人，如能證明有關設備不符合擬

議附表 6 第 3 欄的定義的相關事實，即為對上述控罪的免責

辯護。因此，引用第 20G(5)條的免責辯護，該被告人很可能

須證明相關事實，這便帶出新訂的第 20G(6)條，以訂明如有

足夠證據就有關事實帶出爭論點，以及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

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，則該被告人會獲視為已證明相關事

實。  
 
7.  因此，第 20G(1)及 (5)條所提供的免責辯護是截然不同。

第 20G(6)條提述的「免責辯護」，是明確地指第 20G(5)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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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責辯護；而第 20G(6)條所提述的「上述的人」一詞，亦與

第 20G(4)條及 (5)條分別提述的「某人」和「上述的人」的用

語一致。我們難以想像，某人如何能夠藉履行 20G(6)條的舉

證責任（即帶出爭論點），從而證明他／她已採取一切合理

的預防措施和作出一切應盡努力。  
 
8.  有關條文與我們的原意一致，即擬議第 20G(6)條只適

用於擬議第 20G(5)條所訂的免責辯護，並不適用於第 20G(1)
條的免責辯護。  
 
 
 
 
環境保護署  
二零一五年四月  




